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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第八任校長遴選會第2次會議紀錄 

(公告版) 

時  間：115年 2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  點：教育部 216會議室 

主持人：朱召集人俊彰 

出席委員（按各類代表姓氏筆畫順序）： 

(一) 學校代表：曾委員文峯、歐委員宗明、藺委員寶珍 

(二)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吳委員聰能、林委員慧玲、胡委員文郁、

陳委員文貴、廖委員美南、鄭委員綺 

(三) 教育部代表：朱委員俊彰、楊委員玉惠 

列席人員：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謝主任盛文、陳主任菁黛、教育部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楊科長子慧（請假）、法制處周科長威男、人

事處姚專門委員佩芬、林科長昌明、吳專員嘉羚、林專員沂

錚 

紀錄：林沂錚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決議之執行情形 

決議：准予確認。 

參、 工作小組報告事項 

一、 依 114年 11月 21日遴選會第 1次會議決議，工作小組業於 114年

12月 1日將「教育部徵求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第八任校長候選人

啟事」（以下簡稱徵求校長候選人啟事）及相關表件，公告於教育

部網站「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第八任校長遴選專區」，並於同日

函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中央研究院、各縣市政府及各駐外教育機

構協助轉知。徵求校長候選人期間自 114年 12月 1日起至 115年 1

月 2日止，工作小組共收到 7件推薦資料。 

二、 工作小組於 115 年 1 月 15 日及同年 2 月 2 日召開第 2 次及第 3 次

會議，審視 7位校長候選人是否符合法定資格、書面資料及所填內

容是否完整，所填內容與佐證資料是否一致。校長候選人之推薦資

料如有缺漏者，並請其限期補正。並已擬訂「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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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第八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程序及注意事項（草案）」及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第八任校長候選人意向表達行使投開計

票注意事項（草案）」。 

三、 有關各校長候選人有無曾經判定違反學術倫理情事，前分向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及函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進行查證，並經高等教育

司 115 年 1 月 16 日回復，於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師送審通報系統內

查無違反學術倫理紀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則以 115年 1月 19

日科會誠字第 1150004451號函復，經查該會歷年辦理案件，7位校

長候選人無曾經判定違反該會學術倫理規定之紀錄。 

決議：洽悉，並准予備查。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有關遴選會委員與校長候選人間有無應解除職務或迴避情事審查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遴選會作業細則第 7點及第 8點規定，遴選會委員與候選人間

應揭露事項及遴選會審議議決事項如下表： 

揭露事項 

(第7點第2項規定) 

遴選會審議議決事項 
(第8點第1項及第2項規定) 

應解除委員職務 

(第8點第1項第2款) 

是否解除委員職務

或迴避 

(第8點第2項) 

一、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

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  

二、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  

三、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曾

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董事、獨立

董事或監察人 

○  

四、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曾

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決策或執行

業務之職務 

 ○ 

五、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曾

同時任職於同一機關（構）學校，

且曾有聘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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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曾

為發表論文之共同作者 
 ○ 

七、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曾

為發表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 

八、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曾

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 

註：第 7點第 3項規定，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後至遴定校長人選前，遴選會委員有規定

應揭露之事項，亦應向遴選會揭露；第 7 點第 4 項規定，遴選會委員與候選人間有

前二項所定應揭露情形以外之事項，得自行向遴選會揭露，亦均係提遴選會議決是

否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 

二、 依遴選會作業細則第 8 點第 3 項規定，遴選會委員有應解除職務

之事由而未解除職務，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者，教育部得以書面送交遴選會議決；校長候選人或遴選會委員

並得以書面舉出其原因及事實，向遴選會申請解除其委員職務。

遴選會議決解除職務前，應給予該委員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 各校長候選人均已簽具「應揭露事項義務及對遴選會委員適格性

提出異議之權利說明」，截至目前為止，尚無校長候選人對遴選會

委員之適格性提出異議。 

四、 工作小組前於 115年 1月 22日以電子郵件請各委員就與各校長候

選人間是否有應解除職務或迴避情事，填具「國立臺南護理專科

學校第八任校長遴選會委員告知書」，經審視各委員所填告知書，

計有 6名委員填寫應揭露或自行揭露事項，填列情形彙整如下：(依

委員姓氏筆畫順序) 

（一） 胡文郁委員： 

候選人 

姓名 
委員揭露之關係/事項 作業細則規定 

王采芷 

１、 胡文郁委員擔任道真護理教育研

究基金會第15屆董事長期間(自

112/7/1起迄今)，王采芷教授擔任

該基金會董事。 

２、 胡文郁委員擔任社團法人臺灣護

理 教 育 學 會 第 6 屆 理 事 長

(111/3/12-114/3/11)及第7屆理

事長(114/3/16起迄今)，王采芷教

授擔任理事及常務理事，均負責學

術/研究委員會主委。 

遴選會委員與候選人間

有應揭露情形以外之事

項，得自行向遴選會揭露 

(第7點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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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如 

１、 周桂如教授擔任國際榮譽護理學

會第18屆理事長(112/2/5-114/3/ 

14)，胡文郁委員擔任該學會監事。 

２、 周桂如教授擔任國際榮譽護理學

會第19屆理事長(114/3/15起迄

今)，胡文郁委員擔任該學會常務

監事。 

遴選會委員與候選人間

有應揭露情形以外之事

項，得自行向遴選會揭露 

(第7點第4項) 

（二） 曾文峯委員： 

候選人 

姓名 
委員揭露之關係/事項 作業細則規定 

李易駿 

曾文峯委員於97/8/1迄今為國立臺南護

理專科學校教授，李易駿教授自107/8/1

起為該校副校長。 

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

年內，曾同時任職於同一

機關（構）學校，且曾有

聘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

係(第8點第2項) 

（三） 廖美南委員： 

候選人 

姓名 
委員揭露之關係/事項 作業細則規定 

王采芷 

廖美南委員擔任台灣護理學會第34屆理

事長期間，王采芷教授擔任該學會第34

屆護理研究委員會委員（自113/1/27起） 

遴選會委員與候選人間

有應揭露情形以外之事

項，得自行向遴選會揭露 

(第7點第4項) 

周桂如 

廖美南委員擔任台灣護理學會第34屆理

事長期間，周桂如教授擔任該學會第34

屆TNCC專業培訓組委員及第34屆國際事

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自113/1/27起） 

遴選會委員與候選人間

有應揭露情形以外之事

項，得自行向遴選會揭露 

(第7點第4項) 

劉玟宜 

廖美南委員擔任台灣護理學會第34屆理

事長期間，劉玟宜教授擔任該學會第34

屆精神衛生護理委員會當然委員（自

113/1/27起） 

遴選會委員與候選人間

有應揭露情形以外之事

項，得自行向遴選會揭露 

(第7點第4項) 

（四） 鄭綺委員： 

候選人 

姓名 
委員揭露之關係/事項 作業細則規定 

周桂如 

鄭綺委員與周桂如教授同為臺北醫學大

學教師，同事多年，曾互為長官與部屬

的關係，目前均未擔任行政職，僅為同

事關係(鄭委員自84/8/1起於該校任教) 

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

年內，曾同時任職於同一

機關（構）學校，且曾有

聘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

係(第8點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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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歐宗明委員： 

候選人 

姓名 
委員揭露之關係/事項 作業細則規定 

李易駿 

歐宗明委員於106/2/1迄今為國立臺南護

理專科學校教授，李易駿教授自107/8/1

起為該校副校長。 

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

年內，曾同時任職於同一

機關（構）學校，且曾有

聘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

係(第8點第2項) 

張素嫺 

歐宗明委員自106/2/1起為國立臺南護

理專科學校教授，張素嫺教授自98/8/1

起於該校任教。 

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

年內，曾同時任職於同一

機關（構）學校，且曾有

聘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

係(第8點第2項) 

（六） 藺寶珍委員： 

候選人 

姓名 
委員揭露之關係/事項 作業細則規定 

李易駿 

藺寶珍委員自100/8/1起為國立臺南護理

專科學校副教授，李易駿教授自107/8/1

起為該校副校長。 

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

年內，曾同時任職於同一

機關（構）學校，且曾有

聘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

係(第8點第2項) 

王采芷 

藺寶珍委員擔任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

學會第 6屆理事暨學術/研究委員會委員

（111/3/12-114/3/11）及第 7屆候補監

事（114/3/16起迄今），王采芷教授擔任

理事及常務理事，且負責學術/研究委員

會主委。 

遴選會委員與候選人間

有應揭露情形以外之事

項，得自行向遴選會揭露 

(第7點第4項) 

張素嫺 

１、 藺寶珍委員自100/8/1起為國立臺
南護理專科學校副教授，張素嫺教

授自98/8/1起於該校任教。 
２、 藺寶珍委員與張素嫺教授共同發

表（2023）「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評鑑績效相關因素研究」（第39次
護理研究論文發表會）。 

３、 藺寶珍委員與張素嫺教授於113年
合作擔任臺南市居家服務機構評
鑑委員。 

１、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
前3年內，曾同時任職
於同一機關（構）學
校，且曾有聘僱或職
務上直接隸屬關係

(第8點第2項) 
２、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

前3年內，曾為發表
研究成果之共同作
者(第7點第2項第6
款) 

３、遴選會委員與候選人
間有應揭露情形以
外之事項，得自行向
遴選會揭露(第7點
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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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遴選會作業細則第 4點第 5款規定略以，遴選會就下列事項應

單獨列案逐案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2.依第

8點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作成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之決議。……。

爰本案擬依上開程序，逐案投票議決解除或迴避事項。 

六、 另有關遴選會如作成前開決議，後續相關踐行程序分述如下： 

（一） 如解除委員職務：本次會議散會，另召開臨時會議（本次會

議討論開會時間），本次會議未討論議案移至臨時會議討

論；所遺委員職缺依規定遞補後，再行開會議決該委員參與

遴選會會議決議之效力。 

（二） 如委員應行迴避：依遴選會作業細則第4點第2款規定，迴避

委員不計入應迴避決議案之出席及決議人數。併同討論各該

委員應迴避決議案範圍，同時討論就該委員曾參與之會議內

容，確認議案效力後，依本次會議議程順序討論。 

（三） 無須「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依本次會議議程順序繼

續討論。 

七、 依遴選會作業細則第 8點第 3項規定略以，遴選會議決解除職務

前，應給予該委員陳述意見之機會。 

決  議：經請胡文郁委員、曾文峯委員、廖美南委員、鄭綺委員、歐宗明

委員及藺寶珍委員分別陳述意見，並經充分討論後，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逐一進行投票（討論及投票時當事委員迴避），決議如下： 

（一） 案內委員均無須解除職務。 

（二） 胡文郁委員無須迴避校長候選人王采芷及周桂如之相關

議案(按：第1次投票結果，應迴避與無須迴避之票數皆未

過出席委員半數，經第2次投票結果無須迴避）。 

（三） 曾文峯委員無須迴避校長候選人李易駿之相關議案。 

（四） 廖美南委員無須迴避校長候選人王采芷、周桂如及劉玟宜

之相關議案。 

（五） 鄭綺委員無須迴避校長候選人周桂如之相關議案。 

（六） 歐宗明委員無須迴避校長候選人李易駿及張素嫺之相關

議案。 

（七） 藺寶珍委員無須迴避校長候選人李易駿、王采芷及張素嫺

之相關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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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校長候選人王采芷教授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王采芷教授之法定資格，業經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初審，確

認王教授符合之資格條件如下表： 

現職 
單位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職稱 教授兼副校長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1款之資格 證明文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教授證書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2款之主管職務年資 

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擬採計主管年資 證明文件 

國立臺北護理健

康大學 
副校長 114年8月迄今 

0年6月 

(計至115年1月) 
服務證明書 

國立臺北護理健

康大學教務處 
教務長 

110年8月至 

114年7月 
4年0月 服務證明書 

國立臺北護理健

康大學護理系 
系主任 

108年8月至 

110年7月 
2年0月 服務證明書 

國立臺北護理健

康大學實務能力

鑑定中心 

主任 
102年8月至 

105年7月 
3年0月 服務證明書 

合計 9年6月 

推薦方式 

█國內外大專校院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副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畢業校友20人以上連署推薦 

□自我推薦 

二、 請參酌工作小組第2次會議初審結果，審查王采芷教授之法定資

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決  議：經出席委員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通過校長候選人

王采芷教授資格複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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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校長候選人李易駿教授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李易駿教授之法定資格，業經工作小組第 3次會議初審，確

認李教授符合之資格條件如下表： 

現職 
單位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職稱 教授兼副校長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1款之資格 證明文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教授證書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2款之主管職務年資 

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擬採計主管年資 證明文件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科長 
86年8月至 

89年2月 
2年7月 離職證明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

學校 
副校長 107年8月迄今 

7年6月 

(計至115年1月) 
聘書 

合計 10年1月 

推薦方式 

■國內外大專校院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副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畢業校友20人以上連署推薦 

□自我推薦 

二、 請參酌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初審結果，審查李易駿教授之法定資

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決  議：經出席委員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通過校長候選人

李易駿教授資格複審案。 

提案四：校長候選人周桂如教授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周桂如教授之法定資格，業經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初審，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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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周教授符合之資格條件如下表： 

現職 
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 

職稱 教授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1款之資格 證明文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教授證書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2款之主管職務年資 

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擬採計主管年資 證明文件 

臺北醫學大學國際

事務處 
國際長 

112年3月至 

113年1月 

17年5月 

服務證明書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

學院 
院長 

106年3月至 

112年3月 
服務證明書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

館 
館長 

100年2月至 

106年3月 
服務證明書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

學研究所 
所長 

95年9月至 

100年8月 
服務證明書 

合計 17年5月 

推薦方式 

□國內外大專校院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副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畢業校友20人以上連署推薦 

■自我推薦 

二、 請參酌工作小組第2次會議初審結果，審查周桂如教授之法定資

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決  議：經出席委員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通過校長候選人

周桂如教授資格複審案。 

提案五：校長候選人林梅鳳教授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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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林梅鳳教授之法定資格，業經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初審，確

認林教授符合之資格條件如下表： 

現職 
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職稱 教授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1款之資格 證明文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教授證書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2款之主管職務年資 

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擬採計主管年資 證明文件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護理學系 
系主任 

111年8月至 

114年7月 
3年0月 聘書 

合計 3年0月 

推薦方式 

■國內外大專校院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副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畢業校友20人以上連署推薦 

□自我推薦 

二、 請參酌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初審結果，審查林梅鳳教授之法定資

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決  議：經出席委員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通過校長候選人

林梅鳳教授資格複審案。 

提案六：校長候選人張素嫺教授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張素嫺教授之法定資格，業經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初審，確

認張教授符合之資格條件如下表： 

現職 
單位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職稱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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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1款之資格 證明文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教授證書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2款之主管職務年資 

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擬採計主管年資 證明文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護

理學系 
系主任 

113年8月至 

114年7月 
1年0月 聘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研究發展處 
研發主任 

108年2月至 

112年7月 
4年6月 聘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老人服務事業科 
科主任 

104年8月至 

106年7月 
2年0月 聘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老人事業服務科 
主任 

103年8月至 

104年7月 
1年0月 聘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老人照顧科 
主任 

98年8月至 

103年7月 
5年0月 聘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

理系 
主任 

96年8月至 

98年7月 
2年0月 聘書 

中華醫事學院護理系 主任 
95年8月至 

96年7月 
1年0月 聘書 

合計 16年6月 

推薦方式 

■國內外大專校院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副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畢業校友20人以上連署推薦 

□自我推薦 

二、 請參酌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初審結果，審查張素嫺教授之法定資

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決  議：經出席委員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通過校長候選人

張素嫺教授資格複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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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校長候選人○○○教授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8條規定：「專科學校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

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一、具下列資格之一：……（二）

教授。……。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

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 3年以上。」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3條規定：「本條例第 8條及第 10

條所稱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

職務，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一、曾任專科以上學校組織法規

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二、曾任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所

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三、曾任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

業機構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薦任第九職等以上之主管職務。四、

曾任下列民營事業機構主管職務之一：（一）在主管機關登記有

案，其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並依其組織架構所列

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二）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且符合

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設置標準之醫院，並依其組織架構所

列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三、 遴選會作業細則第 10點第 2款規定略以，遴選會收到校長候選人

推薦表後，由工作小組對校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及校長候選人

於參加遴選表件揭露事項，初步審查是否符合法定資格、所填資

料是否完整，……。經工作小組初步審查資料不全者，應即通知

限期補正。……校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經遴選會審議不符合第 6

點規定者，應以「資格不符合」不予受理，並以教育部名義函文

通知推薦人及校長候選人。 

四、 茲以○教授首次提供之資料，未附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8 條第 2

款所定主管年資經歷佐證文件，爰無法認定是否具法定任用資

格，經工作小組初審並依第 2次會議決議，通知○教授於 115年 1

月 23 日前補正資料，惟○教授未於期限內補正上開主管經歷文

件，經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確認，○教授未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 8條第 1款及第 2款有關專科學校校長應具備之法定資格。 

五、 請參酌工作小組第 3次會議初審結果，審查○○○教授之法定資

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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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經出席委員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校長候選人○○

○教授未具法定任用資格。 

二、 依遴選會作業細則第 10點第 2款第 3目規定，以「資格不符合」

不予受理，並以教育部函通知○○○教授。 

提案八：校長候選人劉玟宜教授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劉玟宜教授之法定資格，業經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初審，確

認劉教授符合之資格條件如下表： 

現職 
單位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職稱 教授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1款之資格 證明文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教授證書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第2款之主管職務年資 

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擬採計主管年資 證明文件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護理學院 
院長 

107年2月至 

111年1月 
4年0月 聘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護理學院 
院長 

112年2月至 

113年1月 
1年0月 聘書 

合計 5年0月 

推薦方式 

■國內外大專校院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副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10人以上連署推薦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畢業校友20人以上連署推薦 

□自我推薦 

二、 請參酌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初審結果，審查劉玟宜教授之法定資

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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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經出席委員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通過校長候選人

劉玟宜教授資格複審案。 

提案九：有關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之辦理方式及相關事宜一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遴選會作業細則第10點第3款規定，遴選會應於公告通過資格

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名單後，舉辦治校理念說明會，由遴選會推

舉委員擔任主持人，全程錄影並於會後放置於教育部及國立臺

南護理專科學校網站供點閱；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之發

表順序，由遴選會抽籤決定。 

二、 有關治校理念說明會之辦理方式，經工作小組於115年1月15日

召開會議討論，擬訂「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第八任校長候選

人治校理念說明會程序及注意事項（草案）」，說明如下： 

（一） 日期：115年3月20日（星期五），按候選人人數分為6個場

次，每場次40分鐘。 

（二） 地點：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晨晞樓11樓國際會議廳。 

日期  115年 3月 20日（星期五）  

場次 候選人 時間 內容 

10:20~10:30 主持人致詞及程序說明 

一 OOO 

10:30～10:50 

（20分鐘） 
候選人說明（簡報） 

10:50～11:10 

（20分鐘） 
意見交換 

休息（10分鐘） 

二 OOO 

11:20～11:40 

（20分鐘） 
候選人說明（簡報） 

11:40～12:00 

（20分鐘） 
意見交換 

休息（60分鐘) 

三 OOO 
13:00～13:20 

（20分鐘） 
候選人說明（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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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3:40 

（20分鐘） 
意見交換 

休息（10分鐘） 

四 OOO 

13:50～14:10 

（20分鐘） 
候選人說明（簡報） 

14:10～14:30 

（20分鐘） 
意見交換 

休息（10分鐘） 

五 OOO 

14:40～15:00 

（20分鐘） 
候選人說明（簡報） 

15:00～15:20 

（20分鐘） 
意見交換 

休息（10分鐘） 

六 OOO 

15:30～15:50 

（20分鐘） 
候選人說明（簡報） 

15:50～16:10 

（20分鐘） 
意見交換 

備註 
候選人說明（簡報）及意見交換時間結束前 5 分鐘按 1 響鈴，最

後 1分鐘按 2響鈴，時間結束按 3響鈴；每次鈴響同時舉牌提醒。 

（三） 意見交換進行方式： 

1. 僅回應現場提問，單次詢問發言時間以 1 分鐘為原則，由 3

位教職員生提問後，由校長候選人統一回答，單次回答時間

以 5分鐘為原則。 

2. 口頭及書面提問至遲應於意見交換時間結束前 5 分鐘提出

（書面提問單如附件，字數 200字以內為原則），每人提問次

數不超過 2 次；經主持人確認問題之適宜性及順序後，交由

校長候選人回應。 

3. 如提問均已全數回答完畢，仍有剩餘時間，得由校長候選人

就治校理念進行補充說明。 

（四） 治校理念說明會全程錄影。說明會結束後，併同候選人簡報

檔案於會後上傳至教育部及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網站供點

閱。 



16 

 

（五） 校長候選人之發言內容以學校校務發展目標及具體政策範圍

內為之，請勿有下列不當言論或舉動。倘有下列不當言論或

舉動，主持人第一次給予口頭約束，第二次得停止其發言： 

1.以不妥言論損害他人之聲譽。 

2.涉及他人私領域的不當言論。 

3.內容明顯與治校理念無關。 

4.其他違反說明會進行程序之舉措。 

（六） 與會之教職員生於意見交換之提問應以候選人治校理念內容

為主，請勿有下列不當言論或舉動。倘有下列不當言論或舉

動，主持人第一次給予口頭約束，第二次得停止其發言： 

1.內容涉及為特定候選人宣傳、關說或請託。 

2.干擾他人發言或擾亂會場秩序進行。 

3.涉及人身攻擊及私人領域之不當言論。 

4.其他違反說明會進行程序之舉措。 

三、 前開治校理念說明會規劃辦理方式是否妥適，提請討論；並請

推舉主持人，及抽籤決定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之發表順

序。 

決  議： 

一、 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之辦理方式，有關意見交換之提問

及校長候選人回應等事宜，授權由主持人視現場情況彈性調

整，治校理念說明會程序及注意事項(草案)之意見交換進行方

式 2，修正為「口頭及書面提問……；經主持人確認問題之適宜

性後，由校長候選人回應。」，餘照案通過。 

二、 推舉陳委員文貴擔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主持人。 

三、 經遴選會抽籤結果，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之發表順序依

序為林梅鳳教授、王采芷教授、周桂如教授、李易駿教授、張

素嫺教授、劉玟宜教授。 

提案十：有關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對校長候選人行使意向表達相關事

宜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遴選會作業細則第10點第4款規定： 

(一) 治校理念說明會結束後，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編制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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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師及編制外專案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對個別通過

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行使校內意向表達。 

(二)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先按組織規程單位、再按職級順

序，造具行使意向表達之選舉人名冊。所列名冊以投票當日

前15個工作日之全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編制外專案教師為基

準(不包括借調、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留職停薪者）。 

(三) 教師行使意向表達投票事宜由遴選會推選委員3人組成督導

小組。 

(四) 校內意向表達之行使，由選舉人就公告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

候選人進行同意、不同意之圈選，並不得委託他人行使。同

意、不同意票達出席投票人數二分之一時應即中止開票，且

不公布票數結果。 

(五) 校內意向表達選務作業授權工作小組規劃辦理。 

二、 有關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內意向表達選務工作辦理方

式，經工作小組於115年1月15日召開會議討論，擬訂「國立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第八任校長候選人意向表達行使投開計票

注意事項（草案）」，規劃如下： 

(一) 行使意向表達權人資格：以 115年 3月 18日（星期三）為統

計基準日，當日在職之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編制內專任教

師及編制外專案教師（不包括借調、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留

職停薪者）。 

(二) 投票日期及時間：115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

午 3時止（含午休時間）。 

(三) 投票地點：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圖書資訊大樓（B1）第二

會議室。 

(四) 開票時間及地點：115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投票

截止後，隨即在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圖書資訊大樓（B1）

第二會議室開票。 

(五) 意向表達行使方式： 

1. 由行使意向表達權人攜帶足資識別身分之有效證明文件正

本（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服務證、國民身分證、貼有相

片之駕駛執照或健保卡等）一次簽領 6 張空白選票，不得

委託他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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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攜帶足資識別身分之有效證明文件正本者，不得領票。 

(六) 投票注意事項： 

1. 各候選人選票分別以不同顏色印製，並加蓋遴選會章戳。 

2. 每張選票僅有 1名候選人，印有「同意」、「不同意」欄位，

請依個人意向並使用遴選會提供之工具圈選「同意」或「不

同意」其中一個欄位，圈選後選票請依顏色區分投入相對

應顏色之票匭。 

3. 行使意向表達權人應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指定地點領、投

票，逾時不得領、投票。已於規定時間內到達領、投票地

點，至投票時間截止時，尚未完成投票者，仍可進行投票。 

4. 嚴禁將選票攜出投票場所，如有領票未投票者，視同無效

票。 

(七) 開票計票注意事項： 

1. 115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3時截止領票，所有於投

票時間前到達者均完成投票後，即宣布投票作業截止。 

2. 投票作業截止後，依下列程序辦理： 

(1)由遴選會指派之監票委員，以及工作人員封存票匭，清

點剩餘票數予以彌封。 

(2)開票前先檢視有無投錯票匭之選票，並將誤投票匭之選

票歸入相對應顏色之票匭後，再行開票。 

(3)按校長候選人號次依序開票。 

(4)各校長候選人之同意票或不同意票達投票人數二分之一

時，應即中止開票。 

(5)開票過程全程錄影，開票現場對候選人、校內人員及遴

選會委員公開，並由遴選會指派之監票委員會同開計票。 

3. 無效票之認定： 

(1)非遴選會製發之選票。 

(2)未使用遴選會提供之工具圈選。 

(3)選票無遴選會戳章。 

(4)未經圈選且完全空白。 

(5)同時圈選「同意」及「不同意」。 

(6)圈選位置無法辨別為「同意」或「不同意」。 

(7)圈選後加以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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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毀損或汙損選票致無法辨識。 

(9)於選票上簽名、蓋章、按指印或加入任何文字或畫寫符

號。 

(10)已領未投之選票。 

4. 誤投票匭之選票，仍得列入計算。 

5. 遇投開票爭議時，由監票委員共同決定之。有效票及無效

票之疑義，由監票委員參考「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

無效之認定圖例」認定。 

6. 開票計票完畢後，由工作人員清點已開票之「同意票」、「不

同意票」、「無效票」及未開之選票整理封存，確認數量後

按候選人編號分別放入封套。投票統計表及選票包裝後，

由工作小組工作人員簽封，並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人

事室保管至校長任期屆滿日止。 

※選票樣式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第八任校長候選人 

意向表達行使選票 

候選人號次及

姓名 

圈選欄 

同意 不同意 

○號○○○ 

  

三、 前開規劃辦理方式是否妥適及意向表達投票之候選人號次如何

決定，並推舉遴選會委員3人組成督導小組，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師對校長候選人行使意向表達相關事

宜，投開計票注意事項（草案）之開票計票注意事項 2(4)，修

正為「各校長候選人之同意票或不同意票達出席投票人數二分

之一時，應即中止開票。」，中止開票門檻之「出席投票人數」

以「實際領票人數」計算；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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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意向表達投票各校長候選人號次，依提案九抽籤決定之治校理

念說明會順序。 

三、 推選曾委員文峯、歐委員宗明及藺委員寶珍擔任國立臺南護理

專科學校教師對校長候選人行使意向表達投票督導小組成員，

如臨時因故無法擔任，則請陳委員文貴協助。 

提案十一：有關校長候選人至遴選會第 3 次會議說明治校理念與意見交

流事宜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遴選會作業細則第10點第5款規定，遴選會應於校內意向表達

後召開會議，邀請合格校長候選人依治校理念說明會發表順

序，至遴選會進行治校理念說明與意見交流，遴選會再綜合

各項意見及資料審查結果，經充分討論後進行投票選出新任

校長人選。另依遴選預定時程表，遴選會第3次會議預計於115

年5月底前召開。 

二、 遴定校長人選之各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與意見交流事宜，規

劃如下： 

(一) 合格校長候選人進行治校理念說明與意見交流時間表 

順序 時間 內容 

①號候選人 
20分鐘為限 簡報說明 

不超過20分鐘 意見交流 

 

②號候選人 
20分鐘為限 簡報說明 

不超過20分鐘 意見交流 

 

○號候選人 

（依此類推） 

20分鐘為限 簡報說明 

不超過20分鐘 意見交流 

(二) 為利各委員能充分瞭解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不限與校

長候選人意見交流之委員人數，讓各委員均有機會進行

交流。方式為每次由3名委員提問後，由校長候選人進行

統一回答，並可視會議當日狀況適時調整。 

(三) 校長候選人說明（簡報）時間結束前5分鐘按1響鈴，時

間結束前1分鐘按2響鈴，時間結束時按3響鈴；每次鈴響

同時舉牌提醒。 



21 

 

三、 遴選會第3次會議日期、前開校長候選人到會進行治校理念說

明及意見交流時間之規劃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暫定 115年 5月 19日召開遴選會第 3次會議，請委員預留時

間與會。 

二、 校長候選人至遴選會第 3 次會議說明治校理念與意見交流事

宜，簡報說明及意見交流時間各 20分鐘，餘照案通過。 

三、 授權工作小組依本次會議議決通過之各項日程，滾動修正校

長遴選預定時程表。 

提案十二：有關通過資格審查候選人名單及資料公告方式，以及本次會

議紀錄公告內容範圍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遴選會作業細則第 10點第 2款第 5目規定略以，校長候選人

資格審查結果，按校長候選人之姓氏筆畫順序，公告通過資

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名單及資料。 

二、 爰通過遴選會資格審查之候選人資料，擬以候選人資料表並

遮蔽表內「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通訊資料」

及「教授證書字號」欄位資料，公告於教育部網站之「國立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第八任校長遴選專區」；另因候選人中有 2

人姓氏筆畫相同，公告之名單順序建議以名字總筆畫少者排

序在前，以及本次會議紀錄對外公告之內容範圍，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公告於校長遴選專區之通過資格審查候選人資料表，遮蔽「出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通訊資

料」及「教授證書字號」等欄位。 

二、 通過資格審查候選人名單，按校長候選人之姓氏筆畫順序公

告。如姓氏筆畫相同，以名字總筆畫少者排序在前。 

三、 公告於校長遴選專區之本次會議紀錄，將未通過資格審查者

之姓名予以遮蔽。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5 時 20分 


